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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同创字〔2019〕12 号

关于提高我市中心城区老旧小区
改造资金补助标准的通知

浔阳区、濂溪区、柴桑区、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八里湖新

区“三城同创”总指挥部，市财政局：

2019 年我市中心城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以来，因 2000

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较差，按照每户 840 元的标

准改造（市区 6:4 比例分担，市财政按 500 元/户给予定额

补贴），改造验收通过率较低，各区老旧小区改造进展缓慢。

为更好的完成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经研究，适当提

高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资金补助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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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浔阳区、濂溪区、八里湖新区 2000 年（含 2000 年）

以前的老旧小区改造，按照每户 1680 元的标准改造，市区

6:4 比例分担，市财政每户补助 1000 元，区财政每户补助

680 元。

2、柴桑区、经开区 2000 年（含 2000 年）以前的老旧

小区改造，按照每户 1680 元的标准改造，市财政每户奖补

1000 元，区财政每户补助 680 元。

3、2000 年以后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补助（奖补）标准

维持不变。

九江市三城同创总指挥部

2019 年 12 月 24 日

九江市三城同创总指挥部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
